
 

sim Credit Card 簽賬分期計劃條款及細則 
 

1. sim Credit Card 簽賬分期計劃條款及細則（「本條款及細則」）適用於持有有效之 sim Credit Card 及/或

sim World Mastercard®（以下統稱為「合資格信用卡」）的持卡人（「持卡人」）透過 sim Credit Card app

（「該應用程式」）申請的 sim Credit Card 簽賬分期計劃（「簽賬分期計劃」）。簽賬分期計劃惟不適用於任

何受僱於發卡機構及其關聯公司的員工。 

2. 本條款及細則補充《信用卡持卡人合約》（「持卡人合約」），持卡人合約適用於任何由亞洲聯合財務有限公司

（「發卡機構」）向持卡人發出的信用卡（「信用卡」）或就使用該等信用卡作出規定。除另有說明，持卡人合

約中定義的術語在本條款及細則中使用時具有相同的含義。持卡人在申請簽賬分期計劃時將被視為已全面

接受本條款及細則以及持卡人合約中的條款及細則、使用網站及流動應用程式之條款及細則及/或任何其他

適用的條款及細則（經不時修改及/或補充）並受其約束。若本條款及細則與持卡人合約的條款、使用網站

及流動應用程式之條款及細則及/或任何其他適用的條款及細則之間有任何衝突，就簽賬分期計劃之詳情而

言，以本條款及細則為準；但就發卡機構不時提供的信用卡、該應用程式及/或賬戶相關服務而言，則以持

卡人合約、使用網站及流動應用程式之條款及細則及/或任何其他適用的條款及細則中的條款為準。 

3. 簽賬分期計劃之推廣期將於 sim Credit Card 網站定期公佈（「推廣期」）。 

4. 受限於本條款及細則其他條文的規定，持卡人憑合資格信用卡於推廣期內完成合資格零售簽賬(定義見第 5

條款)，可就該合資格零售簽賬交易誌賬於相關合資格信用卡賬戶(「信用卡賬戶」) 後的最接近之月結單截

數日的不少於兩天前，或於推廣期截止日期或之前(以較早者為準)申請簽賬分期計劃。例子： 

合資格零售簽賬交易誌賬日期 最接近之月結單截數日期 申請簽賬分期計劃最後日期 

2025 年 12 月 16 日 

2026 年 1 月 11 日 2026 年 1 月 9 日或之前 

2026 年 1 月 15 日 2026 年 1 月 13 日或之前 

2025 年 12 月 19 日 2025 年 12 月 17 日或之前 

2025 年 12 月 22 日 2025 年 12 月 20 日或之前 

2025 年 12 月 26 日 2025 年 12 月 24 日或之前 

持卡人可隨時登入 sim Credit Card App 並點擊簽賬分期圖示以查看當時適用於申請簽賬分期計劃的合資

格零售簽賬。 

5. 簽賬分期計劃只適用於 HKD500 或以上之單㇐合資格並已誌賬的合資格零售簽賬，合資格零售簽賬交易不

可合併計算。合資格零售簽賬(「合資格零售簽賬」)包括本地及/或海外零售購物、網上購物、郵購、電話訂

購、賬單繳付及繳付稅項，但並不包括（但不限於）現金套現分期計劃、分期計劃、自動轉賬、現金透支、

繳付信用卡費用及收費(包括年費、利息/財務費用、逾期費用、超出信用限額手續費、透支現金手續費及其

他費用)、賭場交易、八達通自動增值、任何金錢/電子貨幣轉賬(包括但不只限於個人對個人(P2P)支付服務

或流動裝置/應用程式/電子轉賬平台/充值電子錢包)、未入賬/取消/退回/偽造之交易及所有未經授權之交

易。所有合資格零售簽賬以發卡機構及相關環球信用卡組織不時界定之商戶類別編號釐定，並且可不時作

出修訂，而不作另行通知。發卡機構對合資格零售簽賬有絕對酌情權及最終決定權。持卡人進行所有簽賬

前，發卡機構恕不負責釐清該項簽賬是否構成合資格零售簽賬。 

6. 簽賬分期計劃只適用於有效、信貸狀況正常及良好以及沒有任何未繳結欠的信用卡賬戶。若未能於到期付

款日或之前全數繳付月結單結欠，或因任何原因以致信用卡賬戶上期月結單有任何利息誌賬及/或當時有任

何利息支出，有關信用卡賬戶則未能參與簽賬分期計劃直至完全繳付所有結欠。 

7. 簽賬分期計劃申請㇐旦成功遞交恕不接受更改或取消交易。簽賬分期計劃申請㇐經批核後將即時生效。簽

賬分期計劃申請獲批核後會透過短訊通知持卡人審批結果，發卡機構保留絕對酌情權拒絕任何簽賬分期計



 

劃申請而毋須提供任何理由。發卡機構亦保留調整持卡人最後獲批核之合資格零售簽賬的分期計劃金額

（「分期金額」），而毋須提供任何理由。 

8. 發卡機構將就每個簽賬分期計劃，對持卡人的信用卡賬戶收取個人化每月手續費（「每月手續費」）及㇐次性

申請手續費（「㇐次性申請手續費」）(如適用)。每個簽賬分期計劃下所收取的㇐次性申請手續費及每月手續

費之百分比利率及實際年利率會於該應用程式中有關申請表内列出。發卡機構明確保留不時修訂及/或調整

㇐次性申請手續費及每月手續費的個人化百分比利率之權利。每名持卡人可多次申請簽賬分期計劃，惟發

卡機構可就信用卡賬戶的狀況及以往的還款記錄保留審批有關簽賬分期計劃申請的權利及對每位客戶申請

簽賬分期計劃之次數保留最終決定權。 

9. 持卡人於簽賬分期計劃下的每月還款額（「每月還款額」）是根據申請表上列出的分期金額（「本金」）、選定

之分期還款期月數（「分期期數」）及個人化每月手續費之利率而決定。每月還款額由分期金額除以分期期數

所得到的金額再加上適用的每月手續費計算而成。如果分期金額除以分期期數後所得出的金額並非整數，

餘數將會作為第㇐個月之每月還款額的㇐部分收取。 

10. 持卡人申請簽賬分期計劃即表示持卡人同意發卡機構有權隨時及不時決定與任何其他人士或來源獲取及核

實有關持卡人的資料。尤其持卡人同意，為考慮可能提高、降低或修訂信用卡賬戶的信用限額，發卡機構有

權：(a) 隨時向任何信貸資料服務機構(環聯)進行查閱；及(b)進行信貸覆核及向信貸資料服務機構(環聯)獲

取資料。 

11. 持卡人須維持相關信用卡賬戶之良好還款狀況。發卡機構保留權利隨時取消或終止簽賬分期計劃(包括但不

限於以下任何㇐種情況)，並要求持卡人立即償還簽賬分期計劃的所有欠款的權利(包括所有未入賬及已入賬

的任何分期金額及每月手續費全數及餘下之任何適用的收費及/或手續費的總額)：(i) 持卡人違反本條款及

細則及/或信用卡持卡人合約的任何條文；(ii) 持卡人未能應發卡機構要求償還債務，或沒有支付按發卡機

構信用卡持卡人協議或本條款及細則須支付的任何款項；(iii) 不論任何原因，持卡人自行或被發卡機構取

消、終止或暫停其信用卡賬戶及/或簽賬分期計劃；(iv) 持卡人破產或去世；或(v)任何其他發卡機構認為有

必要取消或終止簽賬分期計劃的情況。 

12. 簽賬分期計劃㇐經批核，該合資格零售簽賬金額將轉化成分期付款交易。第㇐期每月還款額及㇐次性申請

手續費(如適用)將於簽賬分期計劃申請獲批核當日誌賬於信用卡賬戶。每㇐期每月還款額將於每月誌賬於信

用卡賬戶，直至簽賬分期計劃完結。 

13. 當簽賬分期計劃申請獲批核後，發卡機構將(a)從相關信用卡賬戶凍結相等於每月還款額全數之信用限額直

至最後㇐期供款完畢為止；(b)每月還款額將按分期期數於信用卡賬戶連續按月支取；(c)於每月還款後，相

關信用卡賬戶的可動用信用限額將根據每月還款額比例回升。 

14. 每月應繳付的每月還款額將會記入信用卡賬戶並當作零售簽賬交易處理。月結單上將會顯示每月分期金額

及每月手續費，持卡人須按照信用卡持卡人合約繳付有關款項。若持卡人於月結單指定繳款日期或之前未

能全數繳付月結單上顯示的最低付款額或月結單總結欠，發卡機構將會按持卡人合約收取逾期費用及/或財

務費用。未經發卡機構同意，有關每月還款額及分期期數均不得更改。 

15. 若持卡人要求提早償還餘下的每月還款額全數，可以向發卡機構於擬還款日不少於 7 個工作天前提出書面

要求。經發卡機構接納及同意後，持卡人可以按照早前提出的要求提早償還尚未償還的每月還款額全數。為

免生疑問，發卡機構並不接受提前償還部份分期金額。即使前還款，發卡機構亦不會退回任何已繳付的手續

費。簽賬分期計劃因任何原因被撤銷後，以下款項須立即全數繳付： 

- 未償還之分期金額 (即餘下未入賬之分期款項); 及 

- ㇐次性申請手續費及所有未償還之須支付但尚未記入信用卡賬戶的每月手續費(如適用); 及 

- 餘下之任何適用的收費及/或手續費 (如適用) ; 及 



 

- 提早償還手續費 HKD300。 

16. 發卡機構保留在任何時間終止此簽賬分期計劃服務及/或修訂或更改本條款及細則及/或暫停或終止任何簽

賬分期計劃之最終決定權，而毋須給予事先通知。如有任何爭議，以發卡機構之最終決定為準。 

17. 發卡機構並非產品及/或服務之供應商及不會承擔任何有關產品及/或服務之㇐切責任。銷售及提供產品及/

或服務之商戶將承擔㇐切關於供應及銷售產品及/或服務對持卡人之責任。持卡人均不可就任何有關該等產

品或服務的問題向發卡機構提出索償或訴訟。簽賬分期計劃為發卡機構提供予持卡人的信用卡服務，儘管

產品及/或服務可能出現未能送遞、性能未達要求、缺陷或損壞等，持卡人仍須按本條款及細則所要求負責

償還全數每月還款額。 

18. 發卡機構不會為任何在處理簽賬分期計劃申請的過程中所引致的延誤而負責。發卡機構對持卡人因簽賬分

期計劃(包括因申請不獲批核)而可能導致的任何費用、責任、損失、索償均不會負上任何責任。 

19. 除另有訂明外，所有分期金額不能獲享任何現金回贈、其他獎賞或優惠。 

20. 發卡機構保留隨時終止簽賬分期計劃推廣的權利。 

21. 如有任何問題，可致電 sim Credit Card 客戶服務熱線 (852) 2722 1111 查詢。 

22. 本條款及細則受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所管轄，並按照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詮釋。 

23. 本條款及細則受現行監管規定約束。 

24. 本條款及細則之中、英文版本如有任何歧義，㇐概以英文版本為準。 

 

 

生效日期：2025 年 12 月 23 日 


